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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监督实施。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标准由山西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37）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西交控汾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山西省智慧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省智慧

交通实验室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汝先、王晓龙、刘秀全、杨莹、郭锐、曹学卫、李林荣、刘少帅、崔元龙、

闫国华、孙志杰、张佳鹏、郭晓澎、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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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碳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山西省内新建、改建近零碳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建设。

本文件给出了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场地、房屋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设备系统、植物固碳、零

碳数智化管理系统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4295 空气过滤器

GB/T 14549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GB 18613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7625.1 电磁兼容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Z 17625.6 电磁兼容限值对额定电流大于 16A 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谐波电流的限值

GB/T 17646 小型风力发电机组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1086—2007 建筑幕墙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5127.1 低环境温 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第 1 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冷

水)机组

GB/T 29772 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通用技术要求

GB/T 29781 电动汽车充电桩通用要求

GB 30721 水(地)源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1433—2015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

GB 31831 LED 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 31832 LED 城市道路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36558 电力系统电化学储能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 37480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3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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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966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GB/T 51350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368 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GB 55012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0366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736—2012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CJJ 184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JGJ/T 267 被动式太阳能建筑技术规范

JT/T 645.1 公路服务区污水再生利用第 1 部分：水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服务区

设在高速公路沿线的专门为驾乘人员及车辆提供停车、休息、就餐、购物、如厕、盥洗、加油、加

气、充电、加水、维修车辆等服务的设施、建筑及场地。

3.2 近零碳服务区

在满足高速公路服务区使用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协调自然资源与环境，通过优化服务区设计

降低用能需求，提高用能设备与系统效率，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强化碳排放管理，实现运营期年度净

碳排放量趋近于零的服务区。

3.3 植物固碳

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

注：本文件中温室气体指国际规范中常用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合物、全氟碳化

合物、六氟化硫。

3.4 可再生能源

从自然界获取的、可再生的非化石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空气能（空

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等。

3.5 零碳数智化管理系统

对服务区用能情况、碳排放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的数字化系统。

注：各能源消费量需折算成标煤后再进行计算。

3.6 光伏声屏障

指将太阳能技术和传统的声屏障制造技术相结合，保证声屏障实现隔声功能的同时，将太阳能转化

为电能，提供给其他用电设施。

3.7 微电网系统

将光伏（风能）、储能和充电设施形成了一个微电网系统，并根据需求与公共电网智能互动，可实

现并网、离网两种不同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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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近零碳服务区建设应符合国家、交通运输部和省标准的相关规定并进行专项规划，低碳建设应与

规划布局相协调。

4.2 近零碳服务区应以“清洁化、节能化、循环化、智慧化”为建设原则。

4.3 近零碳服务区应遵循“数智化+零碳”建设理念，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和数智化运营管理

模式，提高服务区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完善服务功能。

4.4 近零碳服务区建设宜采用已获得绿色材料标识或绿色产品认证的绿色材料。

4.5 近零碳服务区应至少考虑建设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包括太阳能光伏系统、风力发电系统、生物

能供热系统、地源热泵系统等。

4.6 近零碳服务区应统一考虑交直流微电网系统的设计。

4.7 近零碳服务区应布局零碳数智化管理系统,合理调度服务区可再生能源发电、充（换）电设施、建

筑负荷等用能需求，实现服务区碳排放的动态监测。

4.8 近零碳服务区应满足新能源车辆能源补给需求，宜充分挖掘可绿化用地，优化植物配置方式，提

升固碳效率。

4.9 近零碳服务区应建立碳排放管理制度，明确管理目标、管理职责和管理流程，并纳入服务区管理

考核体系。

4.10 近零碳服务区建成后应设置展区或宣传栏，对外加强零碳理念宣传，对内加强员工专项培训，提

高人们零碳意识和低碳行为的自觉性。

4.11 碳减排路径

4.11.1 服务区碳减排宜包括技术性减排和措施性减排，碳减排路径见图 1。技术性减排是通过场地、

建筑本体节能、可再生能源替代、设施设备节能、植物固碳和数智化管理系统节能；措施性减排是通过

对运营期的碳排放情况进行监测核算与智能管理降低碳排放。

图 1 近零碳服务区减排路径

4.11.2 服务区碳减排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规划设计阶段应充分利用场地气候环境条件，通过场

地低影响开发和房屋建筑本体节能性能的提升，从源头降低服务区的用能需求。

5 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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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般规定

5.1.1 应根据地形地貌灵活布置，保护场地内原有的山体形态、自然水域、湿地和植被等。

5.1.2 应合理选择和利用景观、生态绿化等措施，营造适宜的场地微气候环境。

5.1.3 结合场地环境与气候特点，对项目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场地

布局有利于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

5.2 服务区雨水收集

5.2.1 服务区应利用场地竖向设计优化雨水收集，宜充分利用场地空间设置低影响开发设施，实现雨

水渗透、调节、储存和回收利用等功能。

5.2.2 人行道、室外休息区和小型车停车场等宜采用透水铺装，铺装面积比例不小于 50%。

5.2.3 宜将建筑屋顶和路面径流雨水通过有组织的汇流与转输，经截污等预处理后引入下沉式绿地、

雨水湿地、多功能调蓄池等低影响开发设施，衔接和引导比例不少于 80%。

5.3 服务区功能区设置

宜根据场地空间容量以及交通量预测情况，设置或预留充电桩（站）、换电站、加氢站等功能区，

并宜结合光伏设施设置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服务区充电桩停车位占小车停车位的比例应大于 10%，并

宜按不小于 20%小车停车位比例预留安装条件。

5.4 服务区绿化设置

5.4.1 宜在综合考虑景观美化、功能区分隔等基础上，以缓减服务区建筑物热岛效应，调节微气候为

目标，应绿尽绿，提升服务区植物固碳增汇效能。

5.4.2 停车区及其他休息区、综合服务楼等区域宜充分考虑微气候营建，采用垂直绿化等设计，减少

太阳直接辐射、停车区散射等对休息区温度的影响。

5.4.3 应根据服务区所在地区的气候和环境特点，选择适宜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低养护要求、安全

无害的植物，植物选择与搭配应满足不同功能区绿化要求。

5.4.4 宜适当提高灌木、乔木等有利于土壤固碳、植物固碳的植物比例。

6 房屋建筑

6.1 一般规定

6.1.1 应合理规划建筑用地，房屋建筑设计应结合场地条件和气候条件，在不影响建筑功能和美观的

前提下，通过设计建筑朝向、平面布局、内部结构等，实现对环境资源的充分利用，减少建筑日常运营

对电力的依赖，节约能源、降低污染。

6.1.2 建筑应充分综合考虑使用功能、使用人数和使用方式、未来服务区迭代升级、交通量增加等变

化的需求，预留后期改造余地。

6.2 场地规划

6.2.1 建设前，应核查场地建设条件，执行“先勘察、后设计”程序，对场地中不利地段、潜在危险

源、有毒有害物质等采取有效防护，确保符合现行国家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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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应在场地资源利用不超出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遵循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因地制宜，尽

量减少无效功能建筑面积，提高建筑用地的开发利用。

6.3 建筑性能

6.3.1 建筑体形宜规整紧凑，体形系数应符合 GB 50189 的相关规定。

6.3.2 应充分利用天然采光，餐饮、住宿、办公室应有直接天然采光，有条件的功能区域宜设置导光、

反光系统，同时应有眩光控制措施。

6.3.3 应优先采用自然通风，餐饮、住宿、办公室应有自然通风，电梯间、楼梯间、走廊等公共区域

宜以自然通风为主，餐饮、厕所应设置辅助排气设施。

6.3.4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及窗墙比应符合 GB 55015 的相关规定。

6.3.5 建筑屋面、外墙和地下室的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应不低于室内空气露点温度。

6.3.6 建筑外窗气密性能不宜低于 GB/T 31433—2015 中 5.2.2.1 规定的 8 级，外门气密性能不宜

低于 GB/T 31433—2015 中 5.2.2.1 规定的 6 级。

6.3.7 建筑幕墙的气密性不应低于 GB/T 21086—2007 中 5.1.3 规定的 3 级。

6.3.8 建筑外窗（包括透光幕墙）有效通风换气面积不宜小于所在房间外墙面积的 10%。

6.3.9 外窗和遮阳装置性能选择时，宜综合考虑夏季遮阳、冬季得热以及天然采光的需求。建筑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太阳得热系数（SHGC）值应满足 GB/T 51350 的相关规定；内区采光系数满足 GB 50033

采光要求的面积比例宜不小于 60%，室内主要功能空间至少 60%面积比例区域的采光照度值不低于采光

要求的小时数宜平均不少于 4h/d。

6.3.10 气候条件适宜地区，宜采用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充分利用建筑屋顶、停车棚等场地空间，提

高服务区太阳能光伏安装容量。建筑及周边场地应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设施提供安装条件。

6.4 建筑能效指标

综合服务楼建筑能效指标宜达到表 1 的规定，能效指标计算应符合 GB/T 51350 的规定。

表 1 建筑能效指标

建筑综合节能率 建筑本体节能率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温和地区

≥60% ≥30% ≥20%

6.5 建筑材料

6.5.1 优先选用可再利用、可再循环建筑材料，用量比例宜≥10%。

6.5.2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宜≥30%。

6.5.3 建筑外墙、屋面、门窗宜采用高性能的绝热保温材料。

6.5.4 宜使用钢结构体系或装配式结构体系。

6.5.5 应就地取材，优先选用本地建筑材料。

7 可再生能源利用

7.1 一般规定

7.1.1 开展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前，应对以下条件进行综合评估：

a) 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场地条件、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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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现利用的技术路径，包含应用方式、技术指标、产品成熟度；

c) 效益分析，包含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

7.1.2 设置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时，应与建筑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且宜采用可再生能源

与建筑一体化。

7.1.3 当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时，应单独计量其发电量。

7.1.4 可再生能源利用全过程应做好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应充分考虑开发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不应因建设可再生能源项目而改变土地利用类型，尤其避免占用林地，在山区地带服务区，服务区开发

边坡光伏项目前期的可研报告中应重点关注项目对水土保持的影响。

7.2 太阳能光伏利用

7.2.1 光伏系统宜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实现多区域、多构件的应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建筑主体。光伏幕墙、光伏天窗、屋顶分布式光伏等；

b) 休闲广场。光伏地板、光伏家具、光伏天棚、光伏栏杆等；

c) 停车场。光伏停车棚、光伏路灯等；

d) 服务区边缘地带。边坡分布式光伏、光伏声屏障等。

7.2.2 太阳能系统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近零碳服务区宜采取建筑光伏一体化设计。太阳能系统的外观宜与建筑风格相协调，设计应符

合 GB/T51368、JGJ/T 267 的有关规定；

b) 太阳能光伏组件的安装方位角宜采用正南方向。安装角度应综合考虑当地太阳辐射照度、纬度

建筑朝向、年降雪量等条件计算确定；

c) 太阳能系统应满足结构、电气及防火安全的要求。服务区内安装太阳能系统的建筑物，应采取

防止太阳能集热器或光伏电池板损坏后部件坠落伤人的安全防护措施；

d) 太阳能系统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使用环境和系统类型，采取适宜的防冻、防结露、防过热、

防热水渗漏、防雷、防雹、抗风、抗震和保证电气安全等技术措施，屋面光伏构件宜设置便于人工融雪、

清雪的通道。

7.2.3 光伏系统设计与安装应符合 GB 55015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光伏建筑应用应不影响建筑外围护结构的功能，且安装维修方便；

b) 光伏组件安装形式宜与建筑风格相协调；

c) 在既有建筑上安装光伏系统，不应影响建筑的采光、通风、雨水排放，且光伏组件应避开屋

面排风、通气管、空调系统等构件布置；

d) 光伏组件直接作为屋顶围护结构使用时，其材料和构造应符合屋面防水等级要求；

e) 光伏组件的安装应不遮挡高速公路服务区车辆行驶标志与标线、行车视距。

7.2.4 对光伏组件可能引起的二次辐射和光污染应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遮光措施。

7.3 空气能利用

7.3.1 热水器、供暖机、中央空调等宜应用空气能。

7.3.2 空气源热泵系统应采用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机组，并符合以下规定：

a)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设计与选用应满足 GB/T25127.1、GB 37480 的相关要求；

b)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有效制热量，应根据室外温湿度及结霜、除霜工况对制热性能进行修正；

c) 空气源热泵系统设计应有防冻、除霜、防积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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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室外温度低于空气源热泵平衡点温度的时候，应设置辅助热源，宜采用电辅助加热产品，并设

置手动开闭电辅助加热系统，且在明显位置安装有显示电辅助加热系统工作状态的装置。

7.3.3 空气能系统的设计与安装应符合 GB 55015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空气能热水机水箱与主机应安装于地面、屋顶、专用平台或其它任何便于安装并可承受主机运

行重量的地方，主机也可用安装支架固定在坚实的外墙上。主机与热水箱宜靠近，以减少热量损失；

b) 传热管道安装时应横平竖直，管道布置合理，宜减少弯曲，减少水系统阻力，管路及设备基础

支吊架应进行防腐处理；并对传热管道进行保温，其保温材料应符合 GB/T 4272 的规定。

7.4 风能利用

7.4.1 风能资源丰富地区宜开发利用风能资源，风能资源开发应符合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7.4.2 风力发电机组的设计与安装应符合 GB/T 17646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考虑安装场地的土质情况，宜选择在土质均匀密实的场址安装；

b) 在设有飞机坪的服务区，风力涡轮机的安装不应影响直升飞机在服务区的正常升降。

7.5 地源热利用

7.5.1 地热能资源丰富地区宜开发利用地热能，地热能资源开发应符合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7.5.2 地源热泵系统在方案设计前应进行工程场地状况调查，对浅层或中深层地热能资源进行勘察并

评估地源热泵系统实施的可行性与经济性，选择确定适宜的地源热泵类型，并符合以下规定：

a)地源热泵机组的设计与选用应满足 GB 50366、GB 30721 相关要求，地源热泵机组能效不应低于

GB 30721 规定的节能评价值；

b)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应有防冻措施。在确定埋管形式和技术设计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埋管深度；

c)地源热泵系统监测与控制系统应对服务区室内外温度、系统地源侧与用户侧进出水温度和流量、

热泵系统耗电量、地下环境参数等数据进行监测和及时优化调整。

7.6 储能配置

7.6.1 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时应配置储能装置，满足系统稳定、能量备用、提高电力品质和可靠

性的需求。

7.6.2 储能设备布置应遵循安全、可靠、适用的原则，便于安装、操作、检修和搬运，并预留未来扩

充空间。

7.6.3 应根据高速公路服务区环境条件、储能设备性能要求来确定布置形式。宜采用户内布置，户内

布置的储能设施应制定防止凝露引起事故的防范措施。

7.6.4 宜建设“源网荷储”一体化系统。安装系统前，应咨询当地供电局，明确供电设备参数。

7.6.5 储能系统宜根据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设计情况，配置适宜容量的储能装置，并符合以下规定：

a) 储能电池类型宜根据储能效率、循环寿命、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响应时间、环境适应能力、

充放电效率、自放电率、深放电能力等技术条件进行选择；

b)储能系统宜选用大容量单体储能电池，减少并联数，并采用储能电池组分组控制充放电；

c)电化学储能系统性能应符合 GB/T 36558 的有关规定。锂离子电化学储能电池管理系统应符合

GB/T 34131 的有关规定；

d)储能系统应设置无高温、无潮湿、无振动、少灰尘、避免阳光直射且有良好通风的专用储能电池

室，储能电池室应安装防爆型照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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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充电控制器宜依据型式、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输入功率、温升、防护等级、输入输出回路数、

充放电电压、保护功能等技术条件选择低能耗节能型产品，并按环境温度、相对湿度、海拔高度、地震

烈度等使用环境条件进行校验。

8 设施设备系统

8.1 一般规定

8.1.1 供配电系统、照明系统、暖通空调系统、电气设备的节能设计应在满足建筑使用功能，保障供

电可靠与电能质量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设备选用及配置、科学管理及控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

能源消耗。

8.1.2 应遵循与服务区总体规划相协调、经济合理、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的原则，建设新能源车辆能

源供给设施、微电网系统、污废资源化处理系统。

8.2 照明系统

8.2.1 主要功能房间、公共区域的照度及功率密度应满足 GB 50034 规定的目标值和 GB 55015 的相

关规定。

8.2.2 照明系统应采用节能性光源、灯具及附属装置，并应符合 GB 50034 的规定，选用的 LED 照明

灯具应符合 GB 31831 和 GB 31832 的规定。

8.2.3 照明控制应结合建筑设计特点、使用情况及天然采光状况，对不同区域进行分区、分组控制，

并宜符合如下要求：

a）服务大厅、餐厅、超市、卫生间等人员公共活动区，根据人流量变化、室外自然光强度等情况，

采用分区、定时、照度调节等智能控制；

b） 楼梯间、内走道等人员穿行区域，选用声控、光控、人员感应等节能照明控制；

c） 办公场所采用手动与自动相结合方式分区、分组控制；

d）泛光照明、停车场照明、室外休息区照明等区域，按功能需求分回路采取时控、光控等节能控

制，并接入智能照明控制系统集中控制。

8.2.4 多功能区场所的照明，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8.2.5 照明控制应根据节假日、平日、重要活动等场景设置照明模式，若遇特殊情况可就地控制。

8.3 暖通空调系统

8.3.1 应根据服务区建筑功能分区、冷热负荷特点、环境条件、能源状况等，对供暖、通风和空调系

统进行方案比选、性能优化，开展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

8.3.2 应根据建筑空间功能设置分区温度，合理降低室内过渡区空间的温度设定标准。

8.3.3 供暖、通风和空调设备能效应满足 GB/T 51350 和 GB 55015 的相关规定，通风空调系统风机

的单位风量耗电功率应比 GB 50189—2015 中 4.3.22 的规定值低 20%；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的耗

电输热比、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应比 GB 50736—2012 中 8.5.12、8.11.13 规

定值低 20%，并含有暖通空调系统监测、控制与计量系统。

8.3.4 应设置新风热回收系统，新风热回收装置换热性能及净化效率应满足 GB/T 51350 和 GB/T

14295 的相关规定。

8.3.5 设有集中的排风空调系统且技术经济合理，宜设置空气能量回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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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根据服务区资源环境禀赋、建筑特点和暖通空调需求，应优先采用地热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作为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的能源供应。

8.4 供配电系统

8.4.1 供配电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52 和 GB 50054 的规定，搭建或改造供配电系统前期，宜按

20%小车停车位比例预留充电桩安装条件及变压器容量，且新增充电桩宜为快充桩。

8.4.2 变电所设计应符合 GB 50053 的相关规定，并合理规划线缆敷设路由及方式，供电半径不宜超

过 250 米。

8.4.3 应根据用电负荷性质和容量情况，合理选择变压器的容量、台数和运行方式，变压器能效值应

不低于 GB 20052 中能效标准的节能评价值；变压器长期工作负载率宜在经济运行参数范围内，且应不

大于 85%。

8.4.4 供配电系统向公用电网注入的谐波电流应符合 GB/T 14549 的规定，用电设备的谐波电流限值

应符合 GB 17625.1、GB/Z 17625.6 的规定。

8.5 电气设备

8.5.1 电动机能效应符合 GB 18613 节能评价值的规定，大功率电动机应采用软启动等降低启动电流

的措施。

8.5.2 电梯应采用配备高效电机和先进控制技术的产品，自动扶梯应具有节能拖动和节能控制装置，

并宜设置自动控制扶梯启停的感应传感器。

8.5.3 餐厨设施应采用电气化设备或生物质燃料。

8.6 新能源车辆能源供给

8.6.1 应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且充电桩车位数占服务区小车停车位数的比例应≥10%，并宜按 20%

小车停车位比例预留电力管道、桥架等安装条件。

8.6.2 充电站的设计、安装与运营应符合 GB 50966、GB/T 29781 的规定。

8.6.3 在经济技术、场地空间允许的条件下，宜根据经营需求建设换电站。

8.6.4 电动汽车换电站的建设应符合 GB/T 29772 的规定。

8.7 微电网系统

8.7.1 服务区应根据可再生能源供电及使用情况建立微电网系统。

8.7.2 微电网系统宜利用储电、用能设备协同控制技术，提高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比例。

8.7.3 充（换）电站宜接入源网荷储一体化系统，实现光伏直流发电、直流用电，减少电能转换环节，

提高电能使用效率。

8.7.4 建立微电网时，应符合相关规范规定，并网时还应满足当地供电部门的要求。

8.8 污废资源化处理系统

8.8.1 雨水资源化利用

a)宜利用服务区建筑屋面、墙面、室外地面、道路与停车位等雨水收集界面最大限度收集雨水，进

行雨水生物净化、物理净化、化学净化以及蓄水与水资源循环利用。

b)雨水的收集与利用应以服务区削减径流排水、雨水资源化利用为目的，并充分利用服务区范围内

或周边区域的天然湖塘洼地、沼泽地、湿地等自然水体进行雨水调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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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雨水收集、调蓄、处理和利用设施不应对周边土壤环境、植物生长、地下含水层的水质和环境

造成危害和隐患。

8.8.2 污水资源化再利用

a) 污水宜采用一体化处理设施进行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b) 污废一体化处理设施处理量及处理后的再生水质包含冲厕、绿化、洗车等应与服务区日产生污

水量相匹配，并考虑节假日高峰期污水处理需求。

c) 车辆冲洗废水、含油污废水、餐饮废水过隔油处理、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水质标准应能达到

JT/T 645.1 的有关要求

8.8.3 固废资源化利用

a)宜采用适宜的固体垃圾处理设备，将厨余垃圾、生活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等废弃物分类收

集及时处理。

b) 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宜结合服务区厨房设施设置就地处理设备,相关设备设计应满足CJJ 184的相

关要求；

c)生活垃圾处理宜结合服务区供热及热水系统设置小型垃圾焚烧设备，综合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热

能，焚烧设备的设计与安装应符合 GB 55012 相关要求，焚烧设备的排放标准应符合 GB18484 排放限值。

d)工程渣土等服务区建设废弃物宜结合服务区景观堆坡造景工程、路基回填工程等进行资源化再利

用；

e)车辆维修产生的废旧轮胎、废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的废弃物，应有专业机构回收处理并循环利用。

9 植物固碳

9.1 一般规定

9.1.1 宜选择固碳释氧能力较强的植物，提升服务区内碳汇水平。

9.1.2 应按照适树适地、乔灌花草合理配置的原则进行种植设计，构建服务区植物群落。

9.2 绿植选择

9.2.1 绿化植物宜选择少灌溉、耐干旱、易成活的本土植物，如需引进外来植物，应选择经引种试验

的植物。

9.2.2 绿化种植应与建筑等设施相融合，并注重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及观赏性，满足 GB

55014 的相关要求。

9.2.3 宜综合考虑本地气候条件，根据单位叶面积植物的日固碳放氧能力分级合理选择植物。

9.3 种植方式

9.3.1 根据植物树形、花色、叶色和种植位置，选择单植或群植的种植方式。

9.3.2 根据植物生物学特性，将适应性、抗逆性和种间相协调的植物搭配种植。

9.3.3 考虑植物成熟期的生长状况，应避免植物生长过程影响车行道的安全视距，避免遮挡识别交通

标志标牌、夜间照明灯光的视线以及太阳能利用设施的光照。

9.4 立体绿化

9.4.1 在建筑平屋面宜种植易成活、成本低的植物。

9.4.2 屋顶绿化应控制植物的重量，避免对结构承重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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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东西墙体立面垂直绿化宜采用藤蔓植物，南北墙体立面可依附墙体设置多种类型载体种植植物。

9.4.4 垂直绿化应控制植物长势，避免阻碍室内采光。

10 零碳数智化管理系统

10.1 一般规定

10.1.1 应采用数字化手段进行能碳精细化管理。

10.1.2 零碳数智化管控系统应实现全天候、多层次、多源智能监测、分析和诊断。

10.1.3 零碳数智化管控系统具有能耗监测、碳排放数据分析等功能，实现服务区内部能碳数据采集、

归集、分析、评估、管理及跨部门数据共享。

10.1.4 零碳数智化管控系统宜搭建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可视化展示模块，形成决策者、管理者、运维

者三个维度的数智化管理体系，打造具备运、维、调、控、视、仿等能力的综合能源数字化运营管理载

体。

10.2 零碳数智化管理

10.2.1 碳排放管理

10.2.1.1 应建立碳排放管理制度，明确碳排放数据统计和报告的部门、岗位、人员及相应权限职责。

10.2.1.2 应对参与碳排放管理的相关人员进行专业碳知识培训，包括首次工作时对相关人员进行初始

培训和在后续年份开展的持续性培训。

10.2.1.3 应采用“制度+数字化监测”双重管理监督模式。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对各服务区碳排

放的科学研判能力与联动处置能力。

10.2.2 碳排放台账

10.2.2.1 应建立碳排放信息管理台账，实现各服务区日、月度到年度的数据追踪管理。

10.2.2.2 碳排放台账中涵盖的指标数据以日和月为单位进行采集归集和核算统计，年末综合核算修正

年度碳排放数据。以电子版与纸质版两种方式记录成文。

10.2.2.3 建立台账管理规范，保存、维护月度统计数据及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数据，保存时间不少

于 10 年，档案保存以电子版为主，重要档案保存以纸质版为辅。

10.2.3 数智化管理系统

10.2.3.1 数智化管理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心模块和功能要求：

a)能耗监测模块。实现对服务区各功能区、能源体系、重点用能设备设施等的能源消耗情况实时监

测；

b)碳数据分析模块。依据能耗监测情况，测算服务区碳排放量，识别重点碳排放源；建立服务区碳

排放档案，内容包括服务区碳排放总特征、服务区内部各功能区碳排放特征、服务区各能源品种碳排放

特征，便于制定符合服务区实际情况的最佳减碳路径；建立重点区域和重点用能设备设施碳排放模拟预

测模型，实现碳排放数智管理；

c)水务监控模块。集成雨水管网液位预警、污水处理过程在线监测(COD、氨氮、流量等)、用水量

平衡分析等功能；

d)智能控制模块。依据能耗监测情况，对照明系统、暖通空调系统、供配电系统、微电网、新能源

车辆能源供给系统、污废资源化处理系统等进行综合智能管控，全面提升管理能效；

e)低碳服务区评估管理模块。依据高速公路低碳服务区评价指标，实现评价结果实时、长期跟踪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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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2 能碳管理监测系统信息安全保护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22239 的规定。

10.3 维护管理

10.3.1 对相关设备进行定期维护保养、检测，并形成相关记录。

10.3.2 能碳管理监测系统应建立统一的运维服务体系，应提供满足需求、响应及时、安全可靠的保障

服务，包括对能碳管理监测系统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而进行的一系列检查与改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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